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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高等教育合法性地位的历史变迁
Ξ

王建华

　　【摘 　要】　伴随着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迁 ,中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从清末至今 ,大致经历了如下几

个阶段的变迁 :“国家化 ———近代化 ———政治化 ———经济化”四个阶段。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,中国

高等教育又开始了新的合法性诉求 ,高等教育大众化、产业化等可望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合法性的主

要支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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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等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

老问题。对此 ,布鲁贝克在他著的《高等教育哲

学》中曾有过精彩的论述。他认为 ,“正如高等

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 ,高等教育

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

现的。事实上 ,这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

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

合法性地位的。中世纪的大学把它们的合法地

位建立在满足当时社会的专业期望上。接着 ,

文艺复兴后的大学又把其合法性建立在人文主

义的抱负之上 ,这种人文主义抱负的发展以自

由教育观念为顶点 ,自由教育观念使得红衣主

教牛曼时代的英国式学院合法化。与英式学院

暂时并进的是德国大学 ,它们是启蒙运动的产

物 ,它们在注重科学研究中获得其合法地位。

最后 ,还出现了‘赠地’大学 ,这些大学的合法地

位依赖于它们把人力物力用于为社会和国家的

发展服务。这些获得合法地位的不同途径出现

于不同的国家 ,不同的时期或不同国家的不同

时期。大学则继承了所有这些传统。”[1 ]由此可

见 ,高等教育对其合法性地位的诉求受两个因

素的制约 :一个是其自身的特性 ,另一个是社会

的需求。依这两个因素为坐标轴来考察高等教

育的发展会发现 ,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一

个高等教育不断寻求其合法性来源的历史。

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

中进行的 ,故此 ,高等教育合法性来源也必然是

多样的。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 ,某一时代的

高等教育其合法性必有一个占主导的来源 ,同

时辅以其他次要的 ,但也是不可缺少的来源。

一、中国高等教育合法性地位的历史变迁

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清末。从 1898

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算起 ,中国严格意义上的

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。在这风雨百年

里 ,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一段路。

百年后的今天 ,回眸历史可以发现 ,中国高等教

育的大起大落为世界高教史所罕见。但拨开纷

繁的历史风云 ,依然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呈现在

我们面前 ,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其合法性

地位的确立紧密相联。什么时候高等教育的合

法性地位得到了确立 ,高等教育就走向繁荣 ;反

之 ,则走向衰落。下面就以历史为主线 ,从合法

性的视角总结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经验

与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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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及

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

由于中国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是从西方引

入的 ,没有经过漫长的中世纪 ,所以中国高等教

育的合法性与西方存在着不同的起点 ,即中国

高等教育一开始就是以“国家化”而不是以“神

学化”作为其合法性“基点”。作为“国家化”的

反映 ,从魏源到康梁再到严复 ,其“教育救国”之

声始终不绝于耳。

清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时间概念 ,就中国

高等教育的产生而言 ,“清末”应是指 1862 至

1911 年间。事实上 ,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

以后 ,晚清统治就出现了危机。作为对政治危

机的一种连锁反应 ,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也出现

了危机的征兆。或说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形

式 ,如科举、书院 ,在晚清政治危亡之时 ,其生命

力也差不多到了极限。1862 年同文馆的成立

可以说只是对这种危机的一种必然反应。值得

注意的是 ,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 ,有着很

多的朝代更迭 ,但中国的传统教育形式始终一

脉相承 ,从未出现过“合法性危机”。正如有些

学者所指出的 ,“只要中国农业社会内部的生态

系统中还未产生新的生产要素 ,或者外部环境

还没有遇到更先进的工业社会及其文明的威胁

时 ,中国的传统教育及其文化是很难产生危机

感的。”[2 ]因此 ,可以说 ,中国传统教育合法性危

机的产生是以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为背景的 ,

同样 ,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合法性地位的确立也

是以这种未有之变局作为基础的。

中国高等教育自清末发轫 ,在一定程度上

是晚清面临政治统治危机使然。故此 ,其发展

高等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兴学育才、救亡图存 ,借

以消除晚清的统治危机。可以说 ,近代高等教

育在中国得以确立的最初合法性来源于“国家

化”,即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培养

维护其统治的实用人才。但历史的发展表明 ,

高等教育以“国家化”确立了其合法性地位 ,但

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挽救晚清的统治。恰恰相

反 ,“新学制的呱呱坠地和科举制的寿终正寝 ,

促进了西方思想文化、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广泛

传播和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 ,潜移默化地造

就了一批封建王朝的掘墓人。从社会转型的宏

观意义考察 ,新教育不是大清国的救命药 ,却是

中华民国的催生婆。”[3 ]

2. 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合法性地位的确

立及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完成

1911 年清帝退位 ,中华民国成了亚洲历史

上的第一个共和国。由于从清末到民初的过渡

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,更主要的是由于

那些办大学的士子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动 ,因此 ,

清末高等教育的内核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很好的

继承。但是 ,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完全解决清末

已经产生的社会危机和统治危机 ,依然是内忧

外患不断。值得注意的是 ,当时的中国在社会

形态上已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,此时高等教

育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基础已不再是晚清时的

“国家化”而是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“近代化”,

即在民国时期 ,高等教育近代化成了高等教育

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理由。当然 ,“近代化”

是为当时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这一点应是无可置

疑的。下面不妨从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三个层

面 ,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做

一粗线条的勾勒。

从 1911 年到 1927 年 ,中国社会依然处于

一种不稳定状态 ,但由于一批“大知识分子”的

存在 ,中国的大学在这一时期还是得到了前所

未有的发展。1912 年 10 月教育部颁布了《大

学令》,明确规定大学以“教授高深学术 ,养成硕

学闳才 ,应国家需要”为宗旨 ;另外规定大学分

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医、农、工 7 科 ,以文、理两科为

主 ;大学设预科 ,预科修业 3 年 ,本科 3 年或 4

年 ;另设大学院 ,入学对象为大学本科毕业或具

有同等学历者 ,主要研究高深学问 ;大学设评议

会 ,以各科学长及教授互选为会员 ,各科设教授

会 ,是为教授治校制首见于大学条令。《大学

令》的颁布既是对中国大学发展中已有成果的

肯定 ,又为中国大学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从《大学令》中已明显可见中国大学正在向内

容、制度、理念三个层面完全近代化的目标迈

进。此外 ,民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还有《专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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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令》、《大学规程》以及《学校系统改革案》等

等 ,从而使得当时的高等教育结构及课程设置

大体适应甚至个别地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及经

济文化建设的需要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,由

于民国政府适应国际大趋势 ,通过“近代化”成

功地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地位 ,而这种合

法性地位的确立反过来又促进了民国时期高等

教育的发展。这期间 ,20 年代蔡元培在北大的

改革及 30 年代梅贻琦在清华的改革的成绩尤

为突出。

从 1927 年到 1949 年 ,是国民党政府统治

中国的时期。这一时期 ,尽管加强了党化教育 ,

但也不可忽视其在另一方面的作为 ,即国民党

政府在很多时候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尽量采取法

制的手段 ,尽量使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符合国

家利益。值得注意的是 ,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内

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入侵 ,使得既定的

高等教育近代化历程发生了扭曲。首先 ,为了

争夺下一代 ,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展开了

意识形态的“争夺”,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:

“在新教材中 ,政治正统也是一个考虑的方面。

但正如这个时期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做法一样 ,

这些措施加强了政府对大学控制的同时 ,也使

得大学以前为提高学术水平所做的种种努力全

部付诸东流 ,大学的教学内容也变成了反映不

同意识形态之间斗争的工具。”[4 ]其次 ,由于日

本的入侵 ,中国的大学大规模内迁 ,在战火纷飞

的岁月里 ,大学已变得七零八落 ,已有的大学制

度受到了冲击 ,复员以后的大学也是支离破碎 ,

没有了大学的“神韵”。其三 ,由于国民党法西

斯统治的加强 ,一批大学教授 (民主人士) 的被

害 ,在某种意义上已使得大学自治、学术自由又

成为了泡影。

3. 新中国成立以来 (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)

高等教育合法性的确立及其发展

新中国成立以后 ,中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

问题受到了空前挑战。由于意识形态、社会制

度的差异 ,新中国成立以后 ,民国时期的高等教

育从内容到制度到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

疑乃至抛弃。随之而来的是开始学习苏联模

式 ,把“意识形态”的“合法化”作为衡量高等教

育“合法性”的唯一标准。其结果便是“文革”中

的中国高等教育因为失去了“合法性”而失去了

存在的理由 ,从而导致一段时间被停办。事实

上 ,中国高等教育是不是真的失去了合法性呢 ?
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道理很简单 ,高等教育存

在了 ,不一定必然具有合法性 ,高等教育不存在

了 ,也不一定必然是因为失去了合法性。当然 ,

在正常情况下 ,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与高等教育

的“存在性”、“发展性”是完全一致的 ,但中国的

“文革”是一个特例。在“文革”期间 ,完全是由

于人为的原因取消了高等教育的存在。可是 ,

取消的只能是高等教育的“形态”,而未伤及高

等教育的深层次的“合法性”,只要其存在的合

法性没有失去 ,人为的力量是不可能长久压制

的。

改革开放以后 ,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治统治

合法性来源的转移 ,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也开始

转移。正如有关研究指出的“1978 年至 90 年

代中 ,经济增长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的主

要合法性支柱 ,而意识形态则处于不可或缺但

次要的位置”。[5 ]这一时期 ,在邓小平同志“以经

济建设为中心”,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等战略思想

的指导下 ,为经济发展服务成了新时期中国高

等教育合法性的主要来源。高等教育为经济发

展所做出的贡献 ,成了国家投资于高等教育和

高等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动因。目前中

国高等教育合法性仍处于“经济化”或称之为

“工业化”阶段 ,但由于国际、国内形势的变化 ,

高等教育已开始出现新的合法性诉求。

二、对中国高等教育新的合法性诉求的展

望

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,中国高等教育

开始产生了新的合法性诉求 ,其主要表现在高

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行和对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探

讨两个方面。

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一个学术用语 ,目前

已广为人们接受 ,但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及“语

境”的考虑 ,对此却一直有所顾忌。不过值得肯

定的是 ,政府虽不正式提“大众化”,但其高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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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政策却正在向“大众化”的指标靠近 ,从某种

意义上说 ,这也许才是最重要的。

众所周知 ,中国高等教育的精英传统是根

深蒂固的。在以往的历史中 ,由于政治、经济条

件的不具备 ,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受到

了压制 ,反而使得“精英化”成了中国高等教育

得以存在的“合法性”来源。但历史发展到今

天 ,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政治、经济条件都已基

本具备 ,尤其是在大多数国家都已实现了高等

教育大众化的情况下 ,我国高等教育能否满足

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无疑就成了衡量高等

教育是否有必要存在的一个标准。另一方面 ,

将大众化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新的合法性诉求也

是合乎世界趋势的。但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

问题是 ,大众化应是以精英化为基础的 ,即高等

教育的大众化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扩招 ,而是

应通过“大众高等教育机构”来实现大众化 ,而

不是通过将所有的精英型大学变成“大众化大

学”来实现。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,马丁·特罗才

认为 ,“大众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是并不矛

盾的”。事实上 ,国外大众高等教育的实现也是

这种思路。客观地说 ,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刚

刚起步 ,已有步入歧途的迹象 ,即所有的高校一

起扩招 ,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。因为这样一来

会使中国本来就水平不高的大学教育再降一个

层次 ,会使得中国创建一流大学的梦想永远只

是一个梦想。

有关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讨论是近几年才兴

起的。表层的原因在于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的不

足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;计划经济体制下过

于僵化的体制束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;而深层

次的原因则可能是 ,改革初期所避开的问题 ,现

在累积起来 ,成了进一步改革的瓶颈 ,而教育尤

其是高等教育无疑也是瓶颈之一。基于上述种

种原因 ,人们便想着通过产业化来吸引民间资

本的介入 ,从而激活中国僵化的高等教育体制 ,

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。不可否认 ,产业

化是发展高等教育的一种不错的思路 ,但高等

教育全部产业化似乎也没有充分的理由 ,可行

的办法就是借助产业化来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

育。只有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起来了 ,公办高等

教育僵化的体制才可能被激活 ,才可能迫于竞

争的压力被动 (或说是被迫) 地接受产业化的思

路 (被动产业化) 。若没有民办高等教育大发展

这一宏观背景 ,单纯依靠产业化机制来改革公

办大学的办学体制很难。原因很简单 ,没有压

力就没有动力 ,只要公立高校还处于卖方市场 ,

指望其引入产业化机制就只能是一个幻想。但

现阶段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十分有

限 ,还不足以迫使公立高等教育自动产业化 ,而

现阶段可行的措施是通过转制 ,对公立高等院

校实行诱导产业化。

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 ,中国高等教育产业

化理论还很不成熟 ,人们对此还有许多误解。

例如 ,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就是高收费 ,就是高

校兴办高科技企业 ,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,有些人

甚至还将高校后勤社会化与高等教育产业化混

为一谈。事实上 ,从国外的教育产业实践来看 ,

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,大致包

括“输出教育模式、公立学校私营模式、牟利性

教育机构模式、引进产业理念模式、科学园区模

式、高校公司模式、风险投资模式、中介搭桥模

式、校企合作模式及教育相关服务延伸模式”[6 ]

等。无疑 ,唯有很好地借鉴国外教育产业的运

作模式 ,才能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产业的多样化

发展 ,而唯有高等教育产业多样化运作取得了

成功 ,才足以奠定其未来的合法性地位 ,而其自

身合法性地位的确立 ,无疑是其作为整个高等

教育合法性来源的必备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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